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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区绿化市容系统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

 

坚持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、按照“管

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

要求，进一步强化落实行业安全管理责任制，在职责范围内依法依

规做好本行业、本系统的生产安全、消防安全、自然灾害防治、反

恐怖管理工作。 

一、安全生产职责 

（一）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方针政策，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，上

级党委和政府、有关部门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，组织落实部门

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。 

（二）组织制定本行业（领域）、部门（单位）安全生产年度工

作计划，推进完成上级党委和政府、有关部门下达的安全生产目标

任务，向上级党委和政府、有关部门报告安全生产工作情况。 

（三）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构建安全生产责任体系，

定期召开会议，分析安全生产形势，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，协调

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。 

（四）按照“四个一”（一个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根据本部门、

本行业的要求视情设立；一名分管领导，主抓安全生产工作；一个

主管科室或单位，具体协调落实各项安全工作；一名科级联络员，

负责联络对接工作）的要求，完善安全生产工作组织领导。落实安

全管理工作经费。 

（五）指导、督促、检查下级部门或所属单位落实安全管理责

任，制定和落实安全防范措施，解决本系统存在的安全生产突出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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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，消除事故隐患。 

（六）主动跨前、积极配合区安委办组织开展的安全生产专项

治理和检查活动。按规定向区安委办报送工作计划、检查情况和生

产安全事故统计等相关信息。 

（七）按规定制定和完善本系统领域安全生产专项应急救援预

案并定期演练，加强应急管理和保障，依法组织或参与生产安全事

故应急救援、调查处理，督促做好信息公开工作。 

（八）履行区政府安全生产责任清单中我局承担的法定义务：1、

指导、督促、检查全区绿化和市容环境卫生单位加强安全管理，落

实安全防范措施，履行安全生产职责；2、指导、督促公园加强游

乐设施等的安全检查和管理；3、依法对企业从事建筑垃圾（包括

工程渣土）处置的申报核准；对相关单位执行安全生产有关法律、

法规、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4、对户外广告、景观灯光等设

施设置单位执行安全生产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

查；5、组织制定行业领域内公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实施。依法

组织或参与行业领域内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。 

（九）落实区委、区政府及区安委办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二、消防安全职责 

（一）建立完善相应的组织机构，根据本系统业务工作特点，

在系统安全生产法规政策、规划计划和应急预案中纳入消防安全内

容，建立完善消防管理长效机制，提高消防安全管理水平。将消防

安全作为本系统年度工作考核和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重要内容，年

内开展系统内消防安全专项治理不少于 1 次。年内主要领导带队检

查督导消防工作不少于 2 次。          

（二）根据区政府、区消防委统一部署，积极参与消防工作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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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研判、督导检查、考核评比等活动，及时反馈相关重点工作落实

情况。 

（三）督促、指导本系统内单位开展消防安全管理工作，并组

织开展消防安全检查；积极参与、指导本部门开展冬春、夏防电动

自行车、电气火灾等消防专项行动。全力参与、推动各单位开展重

点区域、重大火灾隐患综合治理以及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，充分

运用法律和行政资源，切实形成整治合力。 

（四）组织、协调本区护林防火工作。 

（五）结合自身职责，在户外广告、店招设置审批和景观灯光

建设时，严禁占用、阻塞消防道路，并依法实施监督。 

（六）负责应急处置现场垃圾清除工作；协调处理影响应急救

援开展的树木倒伏树木，参与火灾事故现场道路洗消，清除应急处

置现场垃圾。 

   （七）按照区消防委统一部署全力做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

重大活动消防安保工作。 

 （八）落实区委、区政府及区消防委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三、自然灾害防治职责 

   （一）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负责本单位职责范围

内森林（环城绿带）火灾的自然灾害防治工作。 

   （二）认真贯彻落实有关自然灾害防治法律法规、政策规章和

规范标准，定期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工作，协调解决本行业防灾

减灾救灾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。制定并组织实施防灾减灾救灾工

作目标和计划，对容易引发自然灾害及次生、衍生灾害事故的危险

源、危险区域进行调查、登记和风险评估，定期进行检查、监控，

并责令有关单位采取安全防范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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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（三）建立健全本单位应急救援体系，组织开展应急演练，及

时处置自然灾害，做好善后救助工作。 

   （四）落实市局、区委区政府及区灾防办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四、反恐怖工作职责 

    （一）始终坚持智慧反恐思路不动摇，全力强化协调主责，进

一步提升基础摸排、预知预警、发现管控和综合防控水平，切实维

护区域城市安全和社会稳定。 

    （二）加强对所属重点目标单位的督促指导，协调落实各项保

障措施，部署行业内重点目标单位协同做好“六实”基础数据采集、

内部图像监控接入等工作。 

    （三）充分发挥行业主管单位作用，持续推进硬隔离设施的安

装、视频监控保存 90 天制度等法律规定落地，全面推广旅游景点

及开放式公园等人群密集场所自助自救、互助互救的共建共治共享

工作。 

    （四）多渠道、多形式、多轮次开展普法宣传工作，大力推进

反恐防范宣传进重点目标等场所，切实提升反恐防范宣传能效，增

强市民反恐怖工作参与意识，提升应急避险知识。加强各类平安志

愿者、保安等社会力量发动，动员社会公众发现举报涉恐可疑人员

和线索。 

    （五）落实区委、区政府及区反恐办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      

 

 


